
釋憲聲請補充理由書（五 ）

/〇7年度 正

憲二字第今/ / 號 一 1 1 lil

案 號 ：10 7年度憲二字第000411號

原確定終局判決案號：最高行政法院10 5年度判字第6 6 1號行政判決

聲請人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

代表人 翁朝楝

代理人 周泰維律師 均設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87

王健安律師 號 9 樓

電 話 ：（02)2518-0110 

傳 真 ：（02)2518-0308

為針對釋憲說明會中所涉爭點補充說明事，敬提本釋憲聲請補充理由

書(五）。

壹 、就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，援引「真實所得」、「實質所 

得」、「實際所得」等諸多名詞，主張應適用系爭66年函釋，方能 

表彰真實負擔能力云云，茲駁斥如下•_

' 一 、 法律上並無「真實所得」、「實質所得」、「實際所得」等諸多 

名 詞 =

(一 ） 首 應 陳明者，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引用之「真實 

所得」、「實質所得」、「實際所得」等諸多名詞，均非法 

律 上 名 詞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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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）相關名詞既無明確之定義，更無從探知其名詞之實 

際 内 涵 ，自無以其空泛之自創名詞論述，作為支撐其論 

理 之 基 礎 。

二 、  法律上僅有區分會計所得（商業會計法）與課稅所得（所得 

稅法）之 類 型 ：

(一 ）  綜觀整體法律體系，就收入或所得之法律上定義，無非 

於商業會計法第 5 8 條 明 定 ：「商業在同一會計年度内所發 

生之全部收益，減除同期之全部成本、費用及損失後之差 

額 ，為本期綜合損益總額。」及所得稅法第 2 4條 第 1 項明 

定 ：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，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 

成 本 費 用 、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。所得額之計 

算 ，涉有應稅所得及免稅所得者，其相關之成本、費用或損 

失 ，除可直接合理明確歸屬者，得個別歸屬認列外，應作合 

理之分攤；其分攤辦法，由財政部定之。」商業會計法所規 

定 者 ，即為會計所得；所得稅法所規定者，即為課稅所得， 

僅有課稅所得始為稅基。

(二）  聲請人歷次書狀與說明會簡報、陳 述 中 ，均援引此二者 

法律上明確定義之名詞，並明確區分會計所得（商業會計 

法 ）與課稅所得（所得稅法）二者因適用法令、原則與目的 

之 不 同 ，而應有區別之不同處理，不容混淆。

(三）  若關係機關財政部認為有應將某些「會計所得」列入「課 

稅所得」（即稅基），即 應 參 照 鈞 院 釋字第 6 5 0號 、第 658 

號解釋意旨，增訂於所得稅法之明文規範中。

(四 ）  釋憲說明會中邀請之專家學者，包括許崇源教授、葛克 

昌教授及陳世洋會計師均支持此一論述。

三 、  本件所涉及所得稅法第 3 9 條虧損扣抵權及第4 2 條轉投資 

股利收入不計入所得課稅，為所得稅法展現與商業會計法 

上不同之計算方法，所產生之法律效果，不容關係機關以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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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6 6年函釋創設法律上所無之「真 實 所 得 i概 念 ，以突破 

所得稅法明文規範之課稅所得内涵與範圍。

四 、 尤 有 甚 者 ，所 得 稅法第 3 9 條虧損扣抵權與同法第4 2 條轉 

投資股利不計入所 得 課 稅 ，係稅法針對課稅所得之 I 擔能 

力 ，本於量能原則所為價值判斷，立法者既然已經於稅法中 

明文就課稅之負擔能力進行清楚之評價及判斷，自不容稽 

徵機關以空泛且毫無根據之名詞，即予以調 整 。

貳 、 就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，主張適用系爭6 6 年函釋係 

展現所得稅法第 3 9條但書授予稽徵機關之「核定虧損權」，故系 

爭函釋並未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云云，茲駁斥如下：

一 、 按 「但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會計帳冊薄據完備，虧損及申報 

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條所稱藍色申報書或經會計師查核 

簽 證 ，並如期申報者，得將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前十年内 

各期虧損，自本年純益額中扣除後，再行核課。」為所得稅法 

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所明定。

二 、  查本件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，主張依前述所得稅 

法 第 3 9條 第 1 項但書規定，稽徵機關對於虧損有「核定」權 ， 

故系爭 6 6 年函釋僅為針對此「核定」權所為之細節性、技術 

性 事 項 ，應屬適法云云。惟 查 ：

三 、  按 「憲法 第 19條 規 定 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，係指國家 

課人民以繳納稅捐之義務或給予人民減免稅捐之優惠時，應 

就租稅主體、租稅客體、租稅客體對租稅主體之歸屬、稅 基 、 

稅 率 、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租稅構成要件，以法律明文規

豈 。主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，自應秉 

拣憲法原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，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

而 為 之 ；如逾越法律解釋之範圍，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 

務或縮減法律所賦予之租稅優惠，則非憲法第19條規定之租 

稅法律主義所許（本院釋字第6 7 4號 、第 6 9 2號 、第 7 0 3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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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 第 7 0 6號解釋參照）。」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9 8號解釋 

意旨所明示。

四 、  查系爭 6 6 年函釋將納稅義務人因所得稅法第 3 9 條但書取得 

之 過 去 1 0 年 「虧損扣除權」，於行使時增加了「應先沖減依 

所得稅法第4 2條所取得股利」之 限 制 ，變相增加了課稅所得 

额 ，產 生 「擴大稅基」之 效 果 ，顯然已非技術性、細節性事 

項 。而依照前述司法院大法官歷來之見解，應 以 「法律明文規 

定」方得為之。是 以 ，所得稅法第 3 9條 授 權由其「核定」虧 

損 ，即僅授權稽徵機關於所得稅法明文規定情況下，去核定 

課稅所得之「虧損」金 額 ；而不及於，在法律並無授權之情況 

下 ，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進一步藉由核定虧損之名，達到擴 

大稅基之實。

五 、  又 按 「所 謂 「平等原則」係指行政機關非有正當理由，作成行 

政行為時，對行為所規制之對象，不得為差別待遇而言。而所 

謂 「行政自我拘東原則，則指處分機關作成行政處分後，自己 

亦與相對人一樣，同受該行政處分之拘東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

8 8 年度判字第 3 7 2 4號行政判決參照。因稅捐債務為法定之 

債 ，故稽徵機關於各該年度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完畢後，依 

所得稅法及相關法令核定課稅所得（或虧損）完成後，其每年 

度的核定通知書當發生「確 認 處 分 ，之效果，其核定通知書上 

對於納稅人當年度核定虧損的數額 C即 笫 5 9 項課稅所得額  

(若課稅所得計算結果為負數，則為各年度核定虧損额）），應 

對納稅人和稽徵機關均有拘東力。依照前述行政自我拘東原 

則 ，稽徵機關自應受其依法所為核定之拘束，不容稽徵機關 

再單方以未經法律授權之解釋函令為依據，突破其應受拘束 

之 「核定内容」，再重為核定，使 「第 5 5 項前十年核定虧損 

扣除額.僅餘沖減後餘額，否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將被架空、

形同虚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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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、 綜 上 所 述 ，系爭函釋業已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並違反所得 

稅 法 第 3 9 條 第 1 項但書及第4 2 條 規 定 ，違法擴大稅基，侵 

害納稅人受憲法保障之基本權，無論由層級化法律保留、法 

律優位原則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角度觀察，均應由法律明文 

規 範 之 ，自無法以解釋函令作為其正當化基礎，更不得僅以 

須由稽徵機關核定，即無限制放大其有所謂核定權之範圍， 

而無視法律之明文規定。故系爭 6 6 年函釋，自應屬違憲無疑。

參 、 就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，主 張 系 爭 6 6 年函釋業已早 

在 民 國 （下同）9 3年間即載明於營所稅申報書背面之申報須知， 

使納稅義務人可得預見，應屬適法云云，茲駁斥如下：

一 、 按 「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。」為憲法第1 9條 所 明 定 。是 

以 ，人民依照憲法規定，僅有依照「法律」納稅之義務，其對 

於稅捐債務之預見可能性，自僅能以「法律」作為判斷基礎。

二 、  又明確性原則雖為我國行政及立法上之重要原理原則，但並 

不代表行政行為符合明確性原則，即可反推其屬於合法甚至 

合 憲 。

三 、  查本件關係機關主張其早在9 3 年間即將系爭6 6 年函釋意旨 

載明於營所稅之申報須知中，而使受規範之納稅義務人可得 

預 見 ，應屬適法云云。惟 查 ：

四 、  關係機關所主張者，無非僅表示系爭6 6 年函釋意旨，可能符 

合於行政程序法第5 條之行政明確性原則。但本件聲請人並 

非主張系爭 6 6 年函釋規範意旨並不明確，而是系爭 6 6 年函 

釋 於 適 用 後 ，將發生增加法律所無限制之重要結果。故探究 

系爭 6 6 年函釋是否適法、合 憲 ，自應由其規範效力是否增加 

法律所無之限制、違反租稅法律主義而定。並不能僅以其有 

載明於申報須知，即認為其使納稅義務人可得預見並因而合 

法 合 憲 。蓋揆諸首揭規定，人民對於納稅義務之預見，應以

「法律」為 依 循 。而綜觀本件相關所得稅法第 3 9 條 及 第 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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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規 範 ，且依照 鈞 院 歷 來 有 關 法 律 明 確 性 之 判 斷 基 準 ，均 

未可得出系爭6 6 年函釋僅因明確即合法合憲之意旨。關係機 

關適用系爭6 6年函釋修改已依所得稅法第 3 9條 、第 4 2條之 

核定内容，顯然已逾越法律「解釋」之 範 疇 ，並增加法律所無 

之 限 制 ，應屬違法且違憲。

肆 、投資收益與投資損失不具有可比較性，關係機關財政部以投資損 

失可以認列課稅所得計算項目以作為投資收益應列為稅基的理  

由 ，實 有 誤 解 ：

一 、  針對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中表示：「營利事業投資收益 

免 稅 ，投資損失可以減除，若投資收益不併計往年虧損，將會 

造成營利事業三重得利，顯違稅負公平與量能課稅。」云 云 ， 

謹駁斥如下。

二 、  首 先 ，「投資收益」和 「投資損失」雖然名稱相近，但兩者性質 

完全不同，根本不具可對比性，更 無 所 謂 「應同予計入，免失 

衡 平 ！之 理 。

三 、 從定義上來看，財政部所謂「投資收益」係指被投資公司於正 

常營運時，發放給獲配股利公司的股利，屬於獲配股利公司對 

投資公司的投資「孳息部分」，此部分因為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 

不計入獲配股利公司的課稅所得，已如前述。

四 、  相 對 而 言 ，所 謂 「投資損失」，依據財政部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 

稅查核準則第99條第1項 ：「一 、投資損失應以實現者為限; 其 

被投資之事業發生虧損，而原出資額並未折減者，不予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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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。」規 定 可 知 ，並非指因被投資公司虧損而無法取得股利而  

言 ，必也被投資公司已經執行減資或清算程序，而針對當初投

入資本與被投資公司減資或清算後餘額的差額，始 可 稱 為 「投

資 損 失 i。例 如 : A 公司轉投資設立 B公 司 ，資本額為100元 ，但 

因虧損經過減資彌補虧損40元 後 ，資本額剩60元 ，或是解散清 

算後剩餘財產收回0 ，此時對 A 公 司 而 言 ，即發生40 (減資彌補 

虧損時）或100 (清算剩餘財產為〇時 ）的投資損失。因此投資 

損失係指被投資公司的「本體價值減損部分 i。

五 、  所以投資收益和投資損失並非指涉相同對象的一體兩面，而是 

個別指稱被投資公司的蕈息和本體部分，兩者根本無可比較 

坚 ，更無藉此故而違背所得稅法第42條 規 定 ，使投資收益重新 

被納入課稅所得之 理 。

六 、  更 何 況 ，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國内投資收益為不計入，並非免 

稅 ，精 確 來 說 ，應係因為在國内被投資公司階段已被課過一次 

營 所 稅 了 ，因此依據第42條 立 法理由，不再於獲配股利公司階 

段 ，再滾入課稅所得課稅。此觀諸所得稅法第42條限於國内轉 

投資公司之文字甚明。蓋國外轉投資公司並未對中華民國繳過 

營 所 稅 ，因此獲配股利公司收取股利的來源如果是外國轉投資 

公 司 ，即無不計入課稅所得之待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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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 、 重複課稅違反租稅法律主義、財產權與營業自由保障

一 、  重複課稅違反財產權與營業自由保障，本件重複課稅更違反

法律明文規定

(一 ）  租稅是典型的國家對人民基本權的限制來源，因此站在 

憲法保障人民的角度，租稅權力不應該只是為滿足國家 

財政收支用度所需，而必須臣服於憲法基本權保障的秩 

序 下 。

(二）  我國憲法係保障私有財產權制度的國家，原則上關於財 

產權的持有與運用應該保留在人民手上為主，而國家即 

使有財政需要，也不能夠任意侵害財產權（例如：鈞院釋 

字第400號解釋以降所揭橥的徵收補償原則。），課税原 

則上僅能就財產權運用所生的孳息部分進行課徵，而不 

應該侵蝕到財產權本體。所 以 ，立法者不應該針對同一 

租稅客體或同一主體反覆課徵租稅，如此將造成財產權 

過度限制或絞殺。

二 、 避免重複課稅同時也是我國立法者依據立法體系正義所貫徹 

的原則。

(一） 與會學者許崇源教授表示，針對同一租稅客體課徵營業 

稅 ，係為避免層層轉銷後重複計算稅基，導致經過越多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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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售者負擔營業稅越重，因此營業稅法原則上採取加值型

營 業 稅 ，僅針對各階段營業人各自加值部分為稅基加以課 

稅 。與會學者葛克昌教授亦表示，我國係針對贈與人課徵 

贈 與 稅 ，而不對受贈人課徵所得稅，因此不生因一次贈與 

而使贈與人和受贈人皆須納稅的問題。

(二）  此 外 ，稅制上的重複課稅將造成人民為了避免過度稅課而 

放棄交易或被逼迫做成不合經濟理性的商業決策，違反租 

稅 中 立 性 ，實與營業自由保障不符。

(三）  最 後 ，聲請人必須再次強調，本案並非立法造成的重複課  

稅 問 題 ，而係系爭函釋造成之結果。本函釋已經增加所得 

稅法第 39條第1項但書所無之限制（前十年度各年度核定虧 

損不能直接累加使用，而必須沖減第42條轉投資收益，而 

僅得使用其餘額。），同時違反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 

益不計入課税所得之意旨，係函釋違反法律的法律優位問 

題 ，尚非法律規定的雙重課稅是否牴觸憲法之問題。

陸 、 所得稅法第39條往年齡損扣抵權和所得稅法第4 2條轉投資收益 

不計入謀稅所得謀稅之規定均非粗稅優惠，不生雙重優惠問題， 

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所提論點，均不成立，應再予釐清：

- 、 所得稅法第 39條第1項但書之往年虧損扣抵權非租稅優惠

(一 ） 所謂租稅優惠，依據鈞院釋字第565號解釋見解，係指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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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者為增進公共利益，犧牲量能課稅原則以創造租稅誘 

因 ，藉此誘導或管制人民的經濟行為的法律規定。例 如 ， 

與會學者葛克昌教授舉例：針對某類耐用年限原為十年的 

固定資產，立法規定在符合政策獎勵要件情況下，使其得 

於三年内加速折舊完畢，等於使所得者可以比其他納稅 

人 ，在前三年主張更多折舊費用而減少課稅所得，此種加 

速折舊規定始為租稅優惠。

(二 ） 基於法人的永久存續假設 ， 一 個法人應該在其解散清算後 

才能蓋棺論定其是盈是虧，是否有多少租稅負擔能力，進 

而應該負擔多少租稅。但 現 實 上 ，基於國庫的調度需要和 

課稅資料的目的，絕大多數的國家都將所得稅法規定為期 

間課 稅 。而所得稅法第 39條第 1項但書所規定之往年虧損 

扣 抵 ，屬於立法者針對因期間課稅而無視景氣波動的影  

響 ，而容易造成短期盈虧假象的繞正措施，為 鈞 院 釋 字  

第745號解釋的客觀淨所得原則於期間課稅制度之展現，

如果沒有往年虧損扣抵，將反而導致營利事業的租稅負擔 

能力被高估，從而被要求繳納高於其租稅負擔能力的租 

稅 ，而可能導致已投入資本或成本費用成為稅基，造成課 

稅權力的漸次侵蝕，因而使營利事業或法人無法存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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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所得稅法第42條轉投資收益不計入課稅所得規定亦非租稅優惠

(-) 由所得稅法第42條的立法目的可知，立法者在數個營利事

業所得之間的股利課稅，已經做了政策決定。亦即在最終 

被投資公司的營業利潤被課過一次營所稅後，不論後續有 

幾層營利事業架構，有幾次股利傳遞，都不計入獲配股利 

公司的課稅所得内，以免造成數營利事業階段重複課稅。

(二） 所 以 ，所得稅法第42條規定係立法者為避免越多層次的營 

利 事 業 ，因重複計入課稅所得，而導致越多層次的重複課 

稅的防止規定，亦與籍犧牲量能課稅原則而欲達成某些管 

制誘導目的的租稅優惠無關。

三 、  租稅優惠應該嚴格審查，但並非要件嚴格即為租稅優惠

(一 ）  關係機關財政部於說明會中多次提及，我國往年虧損扣抵 

要 件 嚴 格 ，屬於租稅優惠。但事實上為了租稅公平，租稅 

優惠應該嚴其要件和審查，固無疑問，但稅捐制度設定要 

件 嚴 格 者 ，邏輯上並非盡為租稅優惠。

(二 ）  更 何 況 ，依據與會學者葛克昌之意見，我國往年虧損扣抵 

制度要求藍色申報或會計師簽證，並非租稅實體要件的一 

部 分 ，而是藉由會計師簽證或藍色申報加強租稅文書憑信 

性 的 目 的 ，其僅為證據法則之程序上規範，推定具有該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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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 格 者 ，其帳薄憑證較為真實，而得以確定其虧損之真實

性 ，但並非以程序規定為由，變更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 

但書之性質。是 以 ，自不得因為所得稅法要求此等證據， 

而邏輯顛倒認為所得稅法第39條第1項為所謂租稅優惠。

柒 、 系 爭 6 6 年函釋所依附的所得稅法規定已多次修改，早已失所附 

麗 ，茲補充論述如下：

一 、  查系爭 6 6年函釋係依照當時獎勵投資條例第8 條1與所得稅法第 

4 2條2 ，投資於非免稅待遇公司所獲投資收益免計入所得額課稅 

之 「應稅與免稅之稅基混同計算」的規範背景，認為當時的投 

資收益若不先行抵減往年虧損，將產生雙重獲益之不公平。

二 、  嗣經二十多年的演變與過渡，所得稅法確立投資收益眉於「獨 

立計算損益 I 之稅法性質，且不計入所得额，以 避 免 「重複課 

盤 j ，故上述6 6 年函釋作成當時的規範背景，早已失所附麗。 

茲分別詳述其修法歷程如下：

(一 ） 民國 6 9 年 1 2 月 2 6 日所得稅法第4 2條 修 正 ：「投資收 

益之百分之八十，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」。其立法意旨 

為 「原在避免投資收益之重複課稅。」且 「有關投資之

利息支出及管理費用，暨因該項投資收益所繳納之營業

1 獎勵投資條例(49/8/31)第 8 條 ：「生產事業投資於國內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生產事業

者 ，其營利所得免予計人所得額。」
2 所得稅法(52/1/15)第 4 2條 ：「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，投資於國内其他非受免徵營利事業所得稅待遇之

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者，其投資收益免予計入所得額課稅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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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及印花稅等費用，即不應在計算營利事業所得稅時減 

除 ，方屬合理。惟為計算簡便計，爰參照其他國家辦 

法 ，將免計所得稅之投資收益改為百分之八十，其餘投 

資收益之百分之二十則計入所得額課稅。」

(二 ）  8 6 年 1 2 月 2 6 日所得稅法第4 2條再次修正，投資收益 

不計入所得額課稅。立 法 意 旨 為 「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 

事業之投資收益，不計入投資事業之所得額課稅，僅在 

最終被投資事業階段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〇又獨立 

課稅制下為減輕轉投資收益重複課稅所採行之百分之八 

十免稅之規定，已無存在必要。」

(三 ）  1 0 7年 1 月 1 8 日所得稅法第4 2條又再次修正，投資收 

益繼續維持不計入所得額課稅。立 法 意旨為「本次廢除 

兩稅合一設算扣抵制度，僅修正個人股利所得課稅方 

式 ，營利事業取自轉投資事業之投資收益，仍宜維持僅 

課徵一次營利事業所得稅。」

三 、 綜 上 所 述 ，系 爭 6 6 年函釋所涉所得稅法第4 2條 之 規 範 ，早已 

經過多次修正，其立法目的早已南轅北轍，但 系 爭 6 6年函釋卻 

仍 不 動 如 山 ，猶 如 「鐵 打 的 函 釋 ，流水般的法律」。其既係依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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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5 2年版本之所得稅法規定所為解釋，於所得稅法大幅修正

後 ，該解釋顯然失所附麗，自應屬無效。

捌 、 財政部並未落實對解釋性行政規則的適法性審查，縱 容 6 6 年函

釋違憲稅課：

一 、 參照司法院大法官對於稅務函令的多號解釋，係 以 ••「主 

管機關本於法定職權就相關法律所為之闡釋，自應秉持憲法原 

則及相關法律之立法意旨，遵守一般法律解釋方法而為之；也  

逾越法律解釋之範闔，而增加法律所無之租稅義務或縮減法律 

所 賦 予 之 租 稅 #惠 ，則非憲法第19條規定之租稅法律主義所 

迕 。」（釋字第第7 9 8號 、第 6 7 4號 、第 6 9 2號 、第 7 0 3號及第 

70 6號解釋參照）。

二 、 次按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 3 條 亦 明 訂 ：「納稅者有依法律 

納稅之權利與義務。」「主管機關所發布之行政規則及解釋函 

令 ，僅得解釋法律原意、規範執行法律所必要之技術性、細節 

性 事 項 ，不得增加法律所未明定之納稅義務或減免稅捐。」

三 、 又納稅者權利法第9 條 第 3 項 ：「中央主營機關應每四年 

檢視解释函令有無違反法律之規定、意 旨 ，或增加法律所無之 

納 稅 義 務 ，並得委託外部研究單位辦理。」 旨在課予財政部對 

所發解釋函令定期、自行辦理適法性審查的機關義務。

四 、 然 而 ，財政部雖依照上開規定召開之「法令研審會議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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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其審查結果，容未妥適履踐上開適法審查職責，而流於形

式 。以 11 0年所得稅會議紀錄為例，四次會議審畢1，04 9件解 

釋 函 令 ，其中保留 1，〇〇2件，僅 4 7件免列而已。

五 、 復函釋研審免列理由，例 如 「既有法令已有規定」（如 107 

台 財 稅 10604628600 ) 「後函釋核示廢止」（如 1 0 6 台財稅 

10604700690 ) 、「相關法令改變，失所附麗」（如 1 0 1 台財稅 

10100072430 ) 「個案核釋」（如 8 8 台 財 稅 881923106 ) 、「函 

釋之間自相衝突矛盾」（如 7 2 台 財 稅 32524)、「過渡性規定」 

( 例 1 0 2 台 財 稅 10200607690)等等佔絕大多數，顯僅止於形式 

皇 皇 。唯有兩紙7 0 台 財 稅 33051與 7 4 台 財 稅 1 1 1 7 3遭指出 

與現行所得稅法、查核準則及會計準則有所不符，爰予免列。

六 、 是 故 ，依據上述財政部對於函釋定期自我審查的客觀實 

況 ，可見其並未一一實質研析個案法令基礎，幾乎可謂一概保 

留之形式審查，本件不斷造成違憲、違法增加人民所無納稅義 

務 之 6 6年 函 釋 ，近五十年來自然跨越多次修正的所得稅法，延 

續 至 今 日 ，不得不由聲請人循釋憲途徑以資救濟。

玖 、 關係機關財政部於釋憲說明會稱本件系爭函釋所涉稅損高達新  

台 幣 （下同）8 0 0億 元 ，但根據財政部統計處1 0 9年度稅收徵起 

情形分析可知，1 0 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徵起為4, 7 7 1億 元 。如 

關係機關陳述為真，則 竟 高 達 逾 16%的稅收與本件系爭函釋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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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 ？但此一函釋僅適用於營利事業發生虧損「且 」同年度取得轉 

投資股利時，竟然佔據如此高比例之稅收，顯不合理。況 且 ，根 

據關係機關財政部之說明會簡報所載，相關行政救濟僅佔全部案 

件比例之 0. 07% (即萬分之七），該比例又顯與前述高額稅損之主 

張 相 悖 。更從未見關係機關就該主張金額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  

說 。足 見 ，關係機關顯有恣意擴大稅損之金額，以 混 淆 鈞 院 判  

斷之意圖甚為明確。

壹 拾 、綜 上 所 述 ，關係機關財政部雖得依法核定課稅所得，但不表示 

其即有單方得無視所得稅法對於課稅所得範園早有規定，而逕以 

一函釋逾越所得稅法第3 9條 、第 4 2條 之 規 定 ，推翻先前各年度 

國稅局已核定虧損額而再予重核之權力；且 系 爭 6 6 年函釋内容 

絕非技術性、細節性之規定，而係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，實質擴 

大稅基，影響人民納稅義務範圍，其解釋内容牴觸所得稅法第39 

條 和 第 4 2 條規定更是甚為明確；又縱關係機關財政部在系爭原 

因案件後年度，開始在營所稅申報書背面上以蠅頭小字提示系爭 

函釋内容要旨，但充其量僅係重申其違憲内容，亦不得以該重申 

已足證立其合法合憲。本件釋憲案涉及稅法上之重要原則性問  

題 ，縱使聲請人列虧損之年度不多，但稽徵機關仍不能以未經法 

律授權之函釋，侵蚀人民依法應享有之權益，以違法之函釋，擴 

大 稅 基 ，絕非國家當為。民主自由之法治國家，就建立在人民的 

曰常生活、商業活動之間。特別是稅法的制定和立法目的的貫徹， 

不在於便利國家課稅，而在於禮定人民納稅範圍。聲請人自設立 

以 來 ，均係誠實守法之納稅義務人，一直以來無不以「依法納稅」 

為公司治理之最高價值。此次聲請釋憲，主要目的係為保障中鋼 

及中鋼上百萬廣大股東的權益，同時貫徹司法院大法官多年來之 

保障人權意旨：考 量 系 爭 6 6 年函釋顯有增加法律所無限制，違 

反收入與成本費用對應原則、違反租稅公平、破壞租稅中立，且 

以函釋規定租稅要件而違反租稅法律主義等明確違反憲法意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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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處 ，且宣告立即失效，不至於造成法律空白的法規欠缺情形， 

故 懇 請 鈞 院 宣 告 系 爭 函 釋 違 憲 ，且立即失效，以符法制。

狀

司 法 院 公 鑒

中 華 民 國  ][ 1 0 年 0 9 月 2 9 曰

聲 請 人 ： 中國鋼鐵股:份有限公司 

代 表 人 ： 翁朝楝 

代 理 人 ： 周泰維律師

王健安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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